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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 

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2005 年 10 月 27 日，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美欣达”）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并复牌交易；至 2006 年 10 月 27

日，距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并复牌交易之日已满十二个月。根据《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 27 条的有关规定和《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二十一名限售股份持有人：单建明、美欣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欣达集团”）、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航天通信”）、鲍凤娇、许瑞珠、潘玉根、沈建军、许瑞林、王仲明、郭

林林、严晓狗、鲍立、杨明华、王勤松、徐伟峰、叶兵华、朱雪花、徐旭荣、王

建强、王鑫和龙方胜所持有的部分限售流通股，将自 2006 年 10 月 27 日起即可

解除限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就上述二十一名股东部分限售流通股股份的

上市流通问题，出具下列核查报告。 

 

一、限售流通股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对照《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上述二十一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就股权分置改革作出如下承诺： 

A、法定承诺 

（1）全体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其持有的限售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持有美欣达股份总数 5%以上的限售股份持有人鲍凤娇、航天通信承诺，

在第（1）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限售股份占美欣达股份

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 

（3）限售股份持有人单建明、沈建军、潘玉根、许瑞林、王仲明、朱雪花

和徐伟峰承诺，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

限售期满后，仍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锁定，直至其离职六个月后方可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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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建明、美欣达集团、鲍凤娇、航天通信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美欣达总股本的 1%，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

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B、额外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单建明及其控制的美欣达集团承诺，在法定承诺第（1）项规

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限售股份持有人占美欣达股份总数的比

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3%，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6%；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的三十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有的美欣达股份的价格不低

于每股人民币 12 元，该价格将在美欣达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作相应调整

[包括美欣达派发股份红利、转增股本、增资扩股（包括若公司发行可转债后由

可转债转换的股本）、配股、派息等]，2006 年 6 月 27 日，公司实施了 2005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 2元（含税），除息后该承诺限售价格相应调整为11.80

元/股。 

 

根据我们的核查，我们注意到： 

1、关于法定承诺 

（1）关于禁售期的承诺 

经核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公司的

2006 年 10 月 17 日前 100 名股东持股情况明细表，上述二十一名股东，即单建

明、美欣达集团、航天通信、鲍凤娇、许瑞珠、潘玉根、沈建军、许瑞林、王仲

明、郭林林、严晓狗、鲍立、杨明华、王勤松、徐伟峰、叶兵华、朱雪花、徐旭

荣、王建强、王鑫和龙方胜，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据此，我们认为截止本核查

报告出具之日，上述二十一名股东均恪守了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所持股票的承诺。 

（2）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持有美欣达股份总数 5%以上的限售股份持有人鲍凤娇、航天通信承诺 200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07 年 10 月 26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限售股份占美

欣达股份总数的比例应不超过 5%，截止本说明出具之日，上述二名股东关于限

售期的承诺尚未进入履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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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的承诺 

限售股份持有人单建明、沈建军、潘玉根、许瑞林、王仲明、朱雪花和徐伟

峰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所持有的美欣达股票，仍

予以锁定，直至其离职六个月后方可出售。截止本说明出具之日，上述七名股东

依然是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未发生变动，恪守了承诺。 

（4）关于及时履行公告义务的承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单建明、美欣达集团、鲍凤娇、航天通信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美欣达总股本的 1%，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两个工作日内应及时履行公告义务，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四名股东所

持股份未发生变化，恪守了承诺。 

2、关于额外承诺 

按照公司控股股东单建明及其控制的美欣达集团的承诺，上述二名股东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限售股份占美欣达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200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07 年 10 月 26 日不超过 3%；在 200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08 年 10 月 26 日

不超过 6%；在 2005 年 10 月 27 日至 2008 年 10 月 26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所持有的美欣达股份的价格不低于每股人民币 12 元[2006 年 6 月 27 日，

公司实施了 200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 2 元（含税），除息后该承诺限售

价格相应调整为 11.80 元]。上述二名股东关于限售期内减持股份数量限制的承

诺尚未进入履行期，美欣达股票在证券市场的交易价格尚未达到上述二名股东就

挂牌交易出售股票所承诺的最低限价，上述二名股东所持股份未发生变化，恪守

了承诺。 

 

二、关于限售股份持有人在尚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出售股份的，其出售行为是否

影响股改承诺的履行 

 

经核查，美欣达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股份的上市流通，并未涉及在尚未完

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三、关于限售股份出售时，涉及国资和外资的，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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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的有关部门规定 

 

经核查“上市公司股份结构表”，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售所持有的股份，

均不涉及国资或外资管理。 

 

四、对有关证明性文件的核查过程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我们核查了以下证明性文件： 

 

z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z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改稿）》； 

z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z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度报告》； 

z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美欣达的实

施股改后限售股份股东持股明细表； 

z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美欣达的

2006 年 10 月 17 前 100 名股东明细表。 

z 上市公司股份结构表。 

 

五、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我们就单建明、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鲍凤娇、许瑞珠、潘玉根、沈建军、许瑞林、王仲明、郭林林、严晓

狗、鲍立、杨明华、王勤松、徐伟峰、叶兵华、朱雪花、徐旭荣、王建强、王鑫

和龙方胜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止 2006 年 10 月 17 日： 

1、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2、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未完全履行承诺就出售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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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国资和外资管理程序。 

4、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5、由于部分限售股份持有人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持有

的股份全部或部分解除限售后，解除限售的股份将按照规定申请锁定，从而导致

解除限售数量与可上市流通数量产生差异。 

6、由于部分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在一定时期内出售股票的最低限价承诺，

而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日，美欣达股票的交易价格尚未达到其最低限价，从而需

要公司提醒上述部分限售股份持有人继续注意履行其就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承

诺。 

7、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8、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关于上述结论的第 5、6 点，我们补充说明如下： 

1、单建明所持有的部分限售股份（2,433,600 股）自 2006 年 10 月 27 日起

应当解除限售，其所持有的其他限售股份，将有 2,433,600 股自 2007 年 10 月

27 日起解除限售，并自 2008 年 10 月 27 日起全部解除限售。但根据其承诺，作

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所持有的美欣达股票，仍予以锁

定，直至其离职六个月后方可出售。若单建明在 200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08 年

10 月 26 日期间满足离职六个月的条件，则自满足上述条件之日起，所持股份之

解除限售部分可申请解除锁定，但在 2007 年 10 月 27 日前，累计仅可出售

2,433,600 股，在 2008 年 10 月 27 日前，累计仅可出售 4,867,200 股；自 200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08 年 10 月 26 日期间，出售股份的最低价格不得低于 11.80

元/股（初始承诺为 12 元/股，2006 年 6 月 27 日每 10 股派 2 元除息后为 11.80

元/股，若期间美欣达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则仍需作相应调整）的承诺限

价；自 2008 年 10 月 27 日起，若满足离职六个月的条件，单建明出售所持有股

票无价格和数量限制。我们将提醒上述股东继续注意履行其就股权分置改革所作

的承诺。 

2、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部分限售股份（2,433,600 股）自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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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起应当解除限售，其所持有的其他限售股份，将有2,433,600股自2007

年 10 月 27 日起解除限售，并自 2008 年 10 月 27 日起全部解除限售。但根据其

承诺，自 200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08 年 10 月 26 日期间，出售股份的最低价格不

得低于 11.80 元/股（初始承诺为 12 元/股，2006 年 6 月 27 日每 10 股派 2元除

息后为 11.80 元/股，若期间美欣达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则仍需作相应调

整）的承诺限价；自 2008 年 10 月 27 日起，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出售所持有股

票无价格和数量限制。我们将提醒上述股东继续注意履行其就股权分置改革所作

的承诺。 

3、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鲍凤娇等二名股东所持有的部分限售

股份（每家股东各 4,056,000 股）自 2006 年 10 月 27 日起应当解除限售，其他股

份则自 2007 年 10 月 27 日起全部解除限售。 

4、沈建军、潘玉根、许瑞林、王仲明、朱雪花和徐伟峰等六名股东所持有

的全部限售股份自 2006 年 10 月 27 日起应当解除限售，但根据其承诺，作为公

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所持有的美欣达股票，仍予以锁定，

直至其离职六个月后方可出售。我们将提醒上述六名股东继续注意履行其就股权

分置改革所作的承诺。 

5、许瑞珠、郭林林、严晓狗、鲍立、杨明华、王勤松、叶兵华、徐旭荣、

王建强、王鑫和龙方胜等十一名股东所持有的全部限售股份自 2006 年 10 月 27

日起应当解除限售。我们将在本报告出具之日至 2006 年 10 月 26 日间提醒上述

十一名股东继续注意履行其就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承诺。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杨卫东 

 

 

                                              2006 年 10 月 18 日 


